
2012年兵团农十四师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简章

根据《兵团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结合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医院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0名。
    一、招聘对象及条件
   （一）招聘对象
1、在疆工作的各类高校毕业生；
2、在疆服务的四项目人员（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村官（连官）、“三支一扶”人员、特岗教师）；

3、新疆生源的内地高校毕业生；

4、疆外生源的新疆高校毕业生；

5、新疆户籍人员的配偶及子女；

6、援疆干部的配偶及子女。
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被开除公职以及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他情形的。
2、近五年来被兵、师和地方考试中心主管部门认定在考录过程中有违纪行为的。
3、因违规、违纪或考核不称职被取消录用资格或辞退的。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
    3、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诚实守信，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4、年龄、性别、学历及职称等条件详见职位表；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
    6、具备拟报职位所需的工作经历及其他资格条件。
二、招考程序及招考工作安排
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实践操作测验，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

报名时间：2012年10月1日－2012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10:00-19:30，节假日不休息。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传真和邮件报名。
考生可登陆以下网址：

兵团人事人才网http：//www.xbrs.gov.cn、
农十四师政务网http：//www.btn14s.gov.cn、
新疆人才网http：//www.xjhr.com/
下载《2012年农十四师224团医院招聘医疗人员报名表》，
并如实填写报名表中的相关内容，《报名表》中要填写详细的通信地址和便捷可靠的联系电话。

现场报名地点：新疆和田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医院。
联系人：谢小雷、魏娜
联系电话：0903-6561046、6561161、13345382800

传　　真：0903-6561021
电子邮箱：1542387635@qq.com
2、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与报名同时进行。

资格审查时间：2012年10月1日－2012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每天10:00-19:30时。
资格审查由农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工办和医院按照招聘简章和职位表进行审查。
资格审查时需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和执业资格证及招聘职位要求的其他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一份，近期同底版1寸免冠彩照3张及打印的《报名表》等。
采取传真、邮件报名的，需将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应聘职位要求的其他证件复印件或扫描件电子版传至报名处，并在笔试前2天将本人报名时提供的各类证书证件原件、近期同底版1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交至报名处复审。
3、缴费
按自治区物价局有关规定，报名费每人15元，笔试考试费每科40元。
4、准考证发放
准考证发放时间：2012年10月17日－2012年10月19日，北京时间10:00-19:30时。
发放地点：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办公楼二楼政工办。

联系电话：0903-6561046、18997651677。
（二）笔试

1、笔试科目

笔试科目为《医疗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公共基础知识》，两门科目一份试卷（汉语）。90分钟，满分100分。

2、笔试时间及考点设置

笔试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0日，具体考试地点及时间详见准考证。
3、笔试相关政策
每个职位的报考人数与职位招聘计划的比例原则上为3:1，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可适当放宽。

根据笔试成绩由师人事局、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确定进入面试
最低控制分数线。
4、注意事项

考生须按准考证标明的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携带笔试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原件按时参加笔试，无身份证者，须持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有贴有本人近期免冠照片的证明。

5、笔试成绩
笔试成绩于2012年10月22日，在报名点和二二四团机关进行公布。外地考生可电话查询（0903-6561046 18997651677）
（三）面试。
1、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在进入面试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根据报考职位，由高分到低分按1：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员。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职位，按实际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2、面试时间及相关政策

面试主要分为面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共计200分：

⑴面试时间：2012年10月24日，具体时间及地点详见面试通知单。
面试采用汉语答题。总分100分，面试合格分数线为60分。面试成绩当场公布，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面试费用40元。  
⑵实践操作测验
实践操作测验总分100分。实践操作合格分数线为60分。实践操作测验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实践操作测验由二二四团政工办和医院具体组织实施。
(五)总成绩计算
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40%+实践操作成绩×60%）｝×50%
（六）体检

体检时间：2012年10月27日。
体检按1:2进入，不足1:2的按实际人数进入体检。体检内容和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体检工作由农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工办统一组织，体检不合格不予录聘。因体检不合格职位出现空缺的，在该职位成绩合格人员中按成绩排名依次递补。

体检结果于2012年10月29日在报名点公布。
（七）考察
体检合格的考生按总成绩排名，从高分到低分以职位拟录人数1:1的比例确定进入考察人员。经考察后职位出现空缺的，按总成绩排名依次递补。
（八）公示
对考察合格的人员，在兵团人事人才网上公示，时间为一周。
（九）录用
对公示后无异议的拟录聘人员，经审核批准后，按规定办理录聘手续。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由用人单位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及办理相关手续。试用期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
三、其他事项
（一）招聘工作全过程接受由农十四师人事局、纪委指导和监督，同时接受农十四师二二四团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

农十四师纪委监督电话：0903-2566030；

农十四师人事局监督电话：0903-2566476；

农十四师二二四团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电话：0903-6561235。
（二）参与考录工作的考官或工作人员，与报考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实行回避。对违反规定的考官、工作人员以及报考人员按规定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应聘人员要保证所提供相关证件真实，如有虚假行为，取消其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四）应聘人员要按照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考务活动，届时不参加者，视为自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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